
 

 

2012 年 2 月 28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 

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《 建 築 物 (衞 生 設 備 標 準、水 管 裝 置、排 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規 例 》

(第 123I 章 )的 修 訂 建 議  

 

目 的  

 

 當 局 擬 修 訂 《 建 築 物 (衞 生 設 備 標 準 、 水 管 裝 置 、 排

水 工 程 及 廁 所 )規 例 》 (第 123I 章 )(《 規 例 》 )， 使 《 規 例 》 更

切 合 時 代 需 要， 並 提 升 有 關 私 人 樓 宇 衞 生 設 備 、供 水 裝 置 和

排 水 工 程 的 標 準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有 關 的 修 訂 建 議 諮 詢 委 員 。 

 

背 景  

 

2. 概 括 而 言 ，《 規 例 》 就 以 下 範 疇 作 出 規 管  : 

 

(一 ) 就 住 宅 建 築 物、辦 公 室、工 業 經 營 及 其 他 工 作

地 方、公 眾 場 所 如 電 影 院、食 肆 和 其 他 公 眾 娛

樂 場 所 內 的 衞 生 設 備 (包 括 水 廁 、 尿 廁 和 盥 洗

盆 )， 訂 定 最 低 標 準 ；  

 

(二 ) 設 計 和 建 造 供 處 置 便 溺 污 水 和 廢 水 的 供 水 裝

置，包 括 沖 廁 系 統 及 其 供 水 等 不 同 部 件 的 大 小

和 物 料 ；  

 

(三 ) 有 關 供 建 築 物 排 放 髒 水 和 地 面 水 的 排 水 管 和

排 水 渠 的 設 計 和 設 置，以 及 化 糞 池 和 污 水 池 的

設 計 和 建 造 ； 和  

 

(四 ) 對 地 下 排 水 渠 的 測 試，以 確 保 渠 管 的 設 置 符 合

訂 明 的 標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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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《 規 例 》 首 於 1959 年 制 訂 ， 雖 然 經 過 不 時 修 訂 ， 但

隨 着 多 年 來 衞 生 設 備 和 供 水 系 統 在 設 計 和 建 造 方 面 的 不 斷

發 展 ，《 規 例 》 已 顯 得 過 時 。 再 者 ， 現 行 《 規 例 》 中 以 訂 明

標 準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 亦 顯 得 僵 硬 和 欠 缺 靈 活 性，未 能 配 合 建

築 科 技 的 發 展 。  

 

擬 議 的 修 訂  

 

4. 屋 宇 署 已 對《 規 例 》完 成 全 面 的 檢 討，因 應 檢 討 的 結

果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現 行 的 《 規 例 》， 以 期 達 致 以 下 的 效 果  : 

 

(一 ) 理 順 及 更 新 有 關 法 例 的 條 文 ；  

 

(二 ) 改 善 不 同 衞 生 設 備、供 水 裝 置 和 排 水 設 施 有 關

設 計 和 設 置 的 標 準 ；  

 

(三 ) 引 進 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 的 標 準，取 代 現 時 以 訂 明

標 準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，以 切 合 建 築 科 技 的 最 新

發 展 。  

 

主 要 的 修 訂 建 議 詳 述 於 以 下 各 段 。  

 

取 銷 過 時 的 條 文  

 

5. 按 照 現 今 的 樓 宇 及 衞 生 標 準，現 行《 規 例 》中 部 分 有

關 衞 生 設 施 的 規 定 和 做 法 已 變 得 不 合 事 宜 或 未 能 符 合 標

準 。 我 們 建 議 取 銷 這 些 已 過 時 的 條 文 ， 它 們 包 括  : 

 

(一 ) 《 規 例 》第 9 條 有 關 設 置 廁 所 設 備 和 尿 桶 以 分

別 代 替 水 廁 設 備 和 尿 廁 ；  

 

(二 ) 《 規 例 》 第 12 條 容 許 於 露 天 地 方 排 放 廢 水 ；  

 

(三 ) 《 規 例 》 第 15 條 有 關 槽 式 水 廁 的 設 計 和 建 造

的 標 準 ；  

 

(四 ) 《 規 例 》第 47A(1)(c)條 有 關 採 用 鉛 作 為 連 接 排

水 渠 或 污 水 渠 的 物 料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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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《 規 例 》 第 50(3)條 有 關 採 用 石 棉 墊 片 栓 合 鑄

鐵 凸 緣 管 ； 和  

 

(六 ) 《 規 例 》第 69 至 72 條 有 關 污 水 池 的 位 置、設

計 和 建 造 的 規 定 。  

 

建 築 物 的 分 類  

 

6. 《 規 例 》根 據 建 築 物 的 用 途 予 以 分 類，就 提 供 衞 生 設

備 的 數 量 制 訂 標 準，並 對 下 列 五 組 用 途 類 別 需 提 供 的 衞 生 設

備 ， 分 别 訂 定 不 同 的 標 準  : 

 

 (一 ) 住 宅 建 築 物 (《 規 例 》 第 4 條 )；  

 

 (二 ) 辦 公 室 、 工 業 經 營 及 其 他 工 作 地 方 (《 規 例 》

第 5 條 )；  

 

 (三 )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(《 規 例 》 第 6 條 )；  

 

 (四 ) 電 影 院 (《 規 例 》 第 7 條 )； 和  

 

 (五 ) 食 肆 (《 規 例 》 第 8 條 )。  

 
7. 為 配 合 本 港 樓 宇 用 途 的 多 樣 化，我 們 建 議 增 設 三 個 樓

宇 用 途 類 別 ， 即 是  ：  

 

 (六 ) 體 育 場 ；  

 

 (七 ) 商 場 及 百 貨 公 司 ； 和  

 

 (八 ) 宗 教 機 構 及 殯 儀 館 。  

 

在 加 進 這 三 個 用 途 類 别 以 後 ，《 規 例 》 應 足 以 涵 蓋 大 部 分 本

港 的 建 築 物 ， 亦 不 會 重 複 其 他 法 例 有 關 提 供 衞 生 設 備 的 規

定 ， 例 如 幼 兒 中 心 、 學 校 及 寄 宿 學 校 、 會 社 和 為 殘 疾 人 士 提

供 的 設 施 等 。對 於 訂 明 類 別 以 外 的 建 築 物 用 途 ，建 築 事 務 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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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 會 視 乎 情 況 的 需 要，參 考 有 關 處 所 的 詳 細 佈 局 和 對 預 期 使

用 人 士 數 目 的 評 估 ， 對 個 案 作 個 别 考 慮 。  

 

衞 生 設 施 的 提 供  

 

8. 我 們 建 議 增 加 商 場 及 百 貨 公 司、電 影 院 和 公 眾 娛 樂 場

所 內 女 厠 水 廁 的 數 目 。  

 

9. 現 行《 規 例 》第 4 至 8 條 就 不 同 類 別 的 建 築 物 用 途 訂

明 提 供 衞 生 設 備 數 量 (包 括 水 廁 、 尿 廁 和 盥 洗 盆 的 數 目 )的 最

低 標 準。 鑑 於 不 同 場 所 的 預 期 容 納 人 數 、男 性 和 女 性 就 衞 生

設 備 的 使 用 量、 使 用 時 間 、對 衞 生 設 備 輪 候 時 間 的 接 受 程 度

均 不 盡 相 同 ，《 規 例 》 為 不 同 類 别 處 所 的 男 性 和 女 性 衞 生 設

備 訂 定 不 同 的 標 準 。  

 

10. 公 眾 場 所 女 廁 經 常 出 現 排 隊 現 象，而 且 輪 候 需 時，顯

示 了 公 眾 場 所 女 廁 不 敷 應 用 的 情 況。這 問 題 在 近 年 也 引 起 愈

來 愈 多 的 公 眾 關 注 ，而 公 眾 對 提 升 有 關 法 定 標 準 的 訴 求， 也

是 合 情 合 理 的 。  

 
11. 經 過 進 行 全 面 的 檢 討 ， 包 括 實 地 調 查

1
不 同 處 所 內 衞

生 設 備 的 供 應 、 使 用 量 、 等 候 及 使 用 時 間 、 滿 意 度 的 調 查 ，

參 考 其 他 國 家 所 採 納 的 標 準，並 諮 詢 不 同 持 份 者 包 括 婦 女 團

體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規 例 》， 按 照 對 不 同 類 别 場 所 內

男 性 和 女 性 使 用 人 士 數 目 的 評 估 ， 提 升 衞 生 設 備 供 應 的 標

準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採 納 1:1.5 的 比 例 用 作 估 算 處 所 內 男 性

和 女 性 人 數 (取 代 現 時 1:1 的 比 例 )，以 進 一 步 提 升 女 性 衞 生 設

備 供 應 的 標 準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調查的結果，大部分的男性購物人士(88%)表示使用洗手間前無需輪候。另一方面，只有

44%的女性購物人士表示使用洗手間前無需輪候。15%、13%和 12%的女性購物人士聲稱需要分

别輪候平均五分鐘、二分鐘及三分鐘。至於電影院/公眾娛樂場所方面，同樣地大部分的男性觀

眾(80%)表示使用洗手間前無需輪候。另一方面，有 47%的女性觀眾表示使用洗手間前無需輪候。

16%和 21%的女性觀眾認為需要分別輪候平均五分鐘及二至三分鐘。另有 7%的女性觀眾聲稱需

要輪候平均六分鐘或更長的時間。總的來說，視乎個别的商場、電影院或公眾娛樂場所，女士對

使用有關處所內的洗手間的〝不滿意度〞介符 11%至 35%。擬議的修訂建議旨在把女士對使用有

關處所內洗手間的〝不滿意度〞降低至平均 1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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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總 的 來 說 ， 我 們 預 期 商 場 /百 貨 公 司 、 電 影 院 和 公 眾

娛 樂 場 所 的 女 性 衞 生 設 備 將 會 分 别 增 加 60%、160%和 150%。

我 們 同 時 建 議 修 訂 用 作 估 算 工 作 地 點 內 男 性 和 女 性 人 數 的

比 例，由 目 前 的 2:1 修 訂 為 1:1，以 增 加 女 性 衞 生 設 備 供 應 的

數 目 。  
 

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 的 規 定  

 

13. 如 上 文 第 3 段 提 到，現 行《 規 例 》中 大 部 分 有 關 設 計

的 規 定 都 是 規 範 性 的。我 們 建 議 特 别 針 對 衞 生 設 備 和 排 水 工

程 的 設 計 和 設 置 ， 引 進 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 的 標 準 ，取 代 現 時 以

訂 明 標 準 形 式 訂 立 的 規 定 ，以 提 升 建 築 設 計 的 靈 活 性 。有 關

建 議 亦 有 助 提 升 法 定 標 準，以 切 合 最 新 的 發 展 和 與 國 際 的 標

準 相 約 。  

 

14. 舉 例 ， 以 訂 明 標 準 形 式 訂 立 有 關 尿 廁 渠 道 、 沖 廁 喉

管 、 雨 水 管 、 簷 溝 、 排 水 渠 和 地 面 水 渠 道 的 大 小 和 斜 度 的 規

定 ， 將 被 轉 化 為 以 效 能 表 現 為 本 的 標 準 ；有 關 喉 管 和 渠 道 的

大 小 和 斜 度 必 須 能 有 效 和 適 當 地 供 其 所 接 駁 的 衞 生 設 備 進

行 排 放 。  

 

15.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將 會 發 出 作 業 守 則，就 遵 從 以 效 能 表 現

為 本 的 標 準 提 供 詳 細 技 術 指 引 ， 並 會 列 舉 國 家 或 國 際 標 準 ，

供 業 界 參 考 。為 鼓 勵 創 意 和 增 加 靈 活 性 ，業 界 亦 可 按 照 他 們

的 構 思 ， 採 納 任 何 能 證 明 可 符 合 指 明 效 能 表 現 要 求 的 設 計 。 

 

《 規 例 》 的 名 稱 和 編 排  

 

16. 現 行《 規 例 》的 名 稱 冗 長 而 累 贅，我 們 建 議 簡 化《 規

例 》的 名 稱，把 它 改 為《 建 築 物 (排 水 )規 例 》。建 議 的 名 稱 將

與 其 他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訂 立 的 規 例 ， 如 《 建 築 物 (管 理 )

規 例 》、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和《 建 築 物 (建 造 )規 例 》等 採 用

簡 單 名 稱 的 做 法 保 持 一 致 。  

 

17. 我 們 同 時 亦 建 議 理 順《 規 例 》的 結 構，以 改 善 編 排 和

反 映 各 項 建 議 所 作 出 的 修 訂 。 修 訂 後 的《 規 例 》將 會 由 目 前

的 十 個 部 分 增 加 至 十 二 個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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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諮 詢  

 

18. 屋 宇 署 已 向 相 關 的 持 份 者 /團 體 、 建 造 業 界 别 的 專 業

學 會 ， 包 括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測 量 師

學 會 ，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，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團 體 ， 如 香 港 廁 所

協 會 、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婦 女 委 員 會、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香 港

各 界 婦 女 聯 合 協 會 ，就 他 們 有 興 趣 的 擬 議 修 訂 諮 詢 意 見。 各

持 份 者 普 遍 歡 迎 有 關 的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
19. 土 地 及 建 設 諮 詢 委 員 會 轄 下 屋 宇 建 設 小 組 委 員 會 和

認 可 人 士、註 册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册 岩 土 工 程 師 委 員 會 亦 曾 討

論 建 議 的 修 訂 。 這 兩 個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普 遍 支 持 有 關 的 建 議 。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20. 現 就 修 訂 《 規 例 》 的 建 議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發 展 局  

2012 年 2 月  


